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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

“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
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，中国证监会豁免

核准，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，但发行对象应当

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。” 

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12 名，其中自然人股东 12 名；公司

本次发行后股东为 24 名，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23 名、合伙企业

1名。本次股票发行后，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人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

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，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

件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

公司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章程必备条款》制定《公司章

程》；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制度，明晰了各机构

职责和议事规则；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的召集、提案

审议、通知时间、召开程序、授权委托、表决和决议等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会议记录完整的保存；公司强化内

部管理，完善了内控制度，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、财

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，从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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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保证公司财务

资料的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制定

的《公司章程》内容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

章程必备条款》有关规定；各项规则、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

结构；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职责清晰、运行规

范，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；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

的召开程序、审议事项、决议情况等均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。公司不存在违反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

管理办法》第二章规定的情形。 

三、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

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，严

格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

行）》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挂牌期间，公司历届董事会决议、

股东大会通知、股东大会决议、公司股东股份解限售、离职高管

股份限售、半年报等事宜均在股转系统规定网站予以披露。截至

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，

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

处分、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。 

2015 年 9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会

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发行等相关事宜，次日，公司在股转系统

规定网站披露了“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”、“股票发

行方案”及“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”；2015 年

10月 12日，公司召开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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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，同日，公司在股转系统规定网站

披露了“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”和“股票发行认购公

告”。 

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综上，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，规范履行了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

意见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“本

办法所称股票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

200 人，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两种情形。 

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： 

（一）公司股东 

（二）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核心员工； 

（三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、法人投

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。 

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，符合本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

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。” 

根据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第六条规定，“下列投资者可

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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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

资者； 

（二）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。” 

根据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第三条规定，“下列机构投资

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： 

（一）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； 

（二）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。” 

根据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第五条规定，“同时符合下列

条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： 

（一）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

万元人民币以上。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、在沪深交

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、基金、债券、券商集合理

财产品等，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。 

（二）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，或具有会计、金融、投

资、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。 

投资经验的起算时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

系统、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

日。” 

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

明： 

1、李松、张先泽、张奇、姜术红，以上 4人为截至本次股票

发行股权登记日前，公司的在册股东，其身份符合《非上市公众

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第（一）向规定。 

2、青岛桐德网络信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青岛桐德网络信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注册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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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0211330034084，类型：有限合伙，实缴出资额：600万元人民

币，主要经营场所：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茂山路 884 号，执行事

务合伙人：张奇，成立日期：2015 年 9 月 11 日，经营范围：计

算机技术服务、咨询；计算机软硬件开发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；

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青岛桐德网络信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为实缴出资总额 500

万元以上的合伙企业，为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

者适当性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第三条规定的机构投资者。 

2、曲艺，女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61219880713****，住所：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。 

3、钟克志，男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63119670522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。 

4、武俊俊，男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14012119851116****，住所：山西省清徐县马峪乡。 

5、李游，女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51138119860305****，住所：四川省阆中市望垭镇。 

6、韩宜岚，女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40219830310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。 

7、高晶，女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20219840408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龙口路。 

8、于清泉，男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68219810830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莱阳市山前店镇。 

9、李娟，女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142219850520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宁津县宁津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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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王颖，女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132719860606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莒南县壮岗镇。 

11、申家明，男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28419830421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胶南市海青镇。 

12、郇伟，男，中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身份证号码：

32038119840512****，住所：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康城路。 

钟克志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（总工程师）、武俊俊为公司职工

监事，二人身份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

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关于定向发行特定对象的规定。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李娟、于

清泉、申家明、郇伟、李游、韩宜岚、王颖、高晶、曲艺、武俊

俊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，并将提名核心名员工向全体员工公示

并征求意见，并未收到任何反对意见；监事会对核心员工的提名

也发表了明确认可意见；2015 年 10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 2015 年

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李娟、于清泉、

申家明、郇伟、李游、韩宜岚、王颖、高晶、曲艺、武俊俊为公

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。因此，李娟、于清泉、申家明、郇伟、李游、

韩宜岚、王颖、高晶、曲艺、武俊俊是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关于定向发行的特定

对象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

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。 

五、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

（一）发行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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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属于非公开发行股份，发行过程如下： 

1、本次股票发行公司未采用广告、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。 

2、《关于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

案》初步明确了本次股票发行数量、价格、发行对象的范围、募

集资金用途等内容。 

3、2015年 9月 17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

《关于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。5

名董事均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。其中，李松、时浩、姜术红均参

加本次股票发行认购；张奇系本次认购对象（青岛桐德网络信息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）执行事务合伙人；张先泽系张奇之父。因

此，出席会议的 5 名董事均与审议事项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《山

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一百一十二条“……出席董

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，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”因此，本次表决事项，与会董事未履行回避，并将该议案

提交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2015年 10月 12日，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

议案》，明确了本次股票发行数量、价格、募集资金用途等内容。

其中同意股数 760,000.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%。公司股票拟认购对象中，李松、时浩、姜术红、崔兵为公

司股东；李松与曲萍萍系夫妻关系；青岛桐德网络信息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奇系公司董事；股东张先泽系张

奇之父；李游与武俊俊系夫妻；李游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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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一李松系兄妹关系；曲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曲萍萍系姐

妹关系。因此，股东李松、曲萍萍、时浩、姜术红、崔兵、张奇、

张先泽回避表决。 

5、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系公司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后最终

确定 ，在协商过程中，投资者充分考虑到了公司所处行业、市盈

率以及未来市场发展及规模发展所带来的增长等因素。 

6、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有 16 名，其中 4 名公司股东，1 名监

事，1 名高级管理人员（总工程师），10 名公司核心员工,1 名符

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

第三条规定的机构投资者。 

7、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为货币出资，新增股份的限售情况

如下： 

序号 
姓名或

名称 
任职 

本次股票发

行新增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本次限售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不予限售的股

份数量（股） 

1 李松 
董事长、

总经理 
182,000 136,500 45,500 

2 时浩 
董事、副

总经理 
50,000 37,500 12,500 

3 姜术红 

董事、董

事会秘

书、财务

总监 

50,000 37,500 12,500 

4 崔兵 监事 10,000 7,500 2,500 

5 

青岛桐

德网络

信息合

- 660,000 0 66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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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企业

（有限

合伙） 

6 曲艺 核心员工 50,000 0 50,000 

7 钟克志 总工程师 50,000 37,500 12500 

8 武俊俊 职工监事 30,000 22,500 7500 

9 李游 核心员工 30,000 0 30,000 

10 韩宜岚 核心员工 20,000 0 20,000 

11 高晶 核心员工 10,000 0 10,000 

12 于清泉 核心员工 10,000 0 10,000 

13 李娟 核心员工 8,000 0 8,000 

14 王颖 核心员工 4,000 0 4,000 

15 申家明 核心员工 3,500 0 3,500 

16 郇伟 核心员工 2,500 0 2,500 

合计 1,170,000 279,000 891,000 

（二）发行结果 

1、在册股东认购情况 

公司现有在册12名股东，除李松、时浩、姜术红、崔兵明确

表示参加此次股票发行认购外，其余8名已签署放弃优先认购承诺

并承诺在股权登记日前不进行转让，4人拟认购信息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认购对象

身份 

拟认购股

数（股） 
拟认购金额 认购方式 

1 李松 自然人 182,000 728,000 现金 

2 时浩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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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姜术红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4 崔兵 自然人 10,000 40,000 现金 

合计 292,000 1,168,000 - 

2、新增认购对象认购情况 

本次股票发行新增 12名认购人，其中合伙企业 1名，公司核

心员工 10名，高级管理人员 1名。其拟认购股数、拟认购金额、

认购方式等信息如下： 

序号 
新增认购人名

称 

认购对象

身份 

拟认购股

数（股） 

拟认购金额

（元） 
认购方式 

1 

青岛桐德网络

信息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企业 660,000 2,640,000 现金 

2 曲艺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3 钟克志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4 武俊俊 自然人 30,000 120,000 现金 

5 李游 自然人 30,000 120,000 现金 

6 韩宜岚 自然人 20,000 80,000 现金 

7 高晶 自然人 10,000 40,000 现金 

8 于清泉 自然人 10,000 40,000 现金 

9 李娟 自然人 8,000 32,000 现金 

10 王颖 自然人 4,000 16,000 现金 

11 申家明 自然人 3,500 14,000 现金 

12 郇伟 自然人 2,500 10,000 现金 

合计 878,000 3,512,000 - 

本次股票发行结果符合公司公告的《股票发行方案》及董事

会、股东大会决议。 

3、本次股票发行，认购方真实拥有其认购的股份，不存在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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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持股、股份代持情形，公司股权明晰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

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

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

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。 

六、关于发行定价方式、定价过程是否公正、公平，定价

结果是否合法有效的意见 

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.00元。 

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系公司与投资者充分沟通后最终确定 ，

在协商过程中，投资者充分考虑到了公司所处行业、市盈率、未来

市场发展及规模发展所带来的增长等因素。 

2015年9月17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包括发

行价格在内的《关于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

的议案》；2015年10月12日，该方案经出席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

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，公司发行价格决

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：山东富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

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、价格决策程序合法、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

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

13 
 

七、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

的意见 

公司现有在册 12名股东，除李松、时浩、姜术红、崔兵明

确表示参加此次股票发行认购外，其余 8名已签署《放弃优先认

购承诺》，并承诺在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前不进行转让。4

名认购股东已与公司签订股票认购协议，具体认购信息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认购对象

身份 

拟认购股

数（股） 
拟认购金额 认购方式 

1 李松 自然人 182,000 728,000 现金 

2 时浩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3 姜术红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4 崔兵 自然人 10,000 40,000 现金 

合计 292,000 1,168,000 - 

因此，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安排未损害公司现有股东的合法

权益，符合法律规定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

的程序和结果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

则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要求。 

八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

的意见 

（一）发行对象 

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共16人，其中：公司股东4人，公司董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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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共15人，合格机构投资者1人。 

（二）发行目的 

本次股票发行主要目的是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需求。不存

在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或者以激励为目的的情况。 

（三）股票的公允价值 

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4.00元/股。根据公司披露

的2014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，截至2014年12月31日，公司归属于

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.00 元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

高于2014年12月31日的每股净资产。 

目前，公司的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，不具有活跃的交易

市场。根据公司披露的2014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，公司2014 年

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-326.36万元。每股收益为-0.17元/

股。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系公司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后最终确

定 ，在协商过程中，投资者充分考虑到了公司所处行业、市盈率

以及未来市场发展及规模发展所带来的增长等因素。 

（四）结论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虽然有公司股东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，但综合考虑本次发行目

的以及公司股票价值和本次发行价格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——股份支付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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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

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，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

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。 

（一）关于在册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

资基金的说明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本次

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（2015年10月9日）的《证券持有人名册》，

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为12名，其中自然人股东12名，公司在册

股东不存在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情况。 

（二）关于新增投资者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

投资基金的说明 

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12名，其中机构投资者（青岛桐德

网络信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）1名，自然人投资者11名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
新增认购人姓

名或名称 

认购对象

身份 

认购股数

（股） 

认购金额

（元） 
认购方式 

1 

青岛桐德网络

信息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企业 660,000 2,640,000 现金 

2 曲艺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3 钟克志 自然人 50,000 200,000 现金 

4 武俊俊 自然人 30,000 120,000 现金 

5 李游 自然人 30,000 120,000 现金 

6 韩宜岚 自然人 20,000 80,000 现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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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高晶 自然人 10,000 40,000 现金 

8 于清泉 自然人 10,000 40,000 现金 

9 李娟 自然人 8,000 32,000 现金 

10 王颖 自然人 4,000 16,000 现金 

11 申家明 自然人 3,500 14,000 现金 

12 郇伟 自然人 2,500 10,000 现金 

合计 878,000 3,512,000 - 

公司股票新增认购对象12人，其中，曲艺、钟克志、武俊俊、

李游、韩宜岚、高晶、于清泉、李娟、王颖、申家明、郇伟为自

然人，不存在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情况；青岛桐德网络信

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为唐绍敏和张奇共同出资设立的合伙企

业，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，截至本合法

合规意见出具之日，也未参与任何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的行为，

不是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。 

因此，公司新增认购对象中，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

私募投资基金，不需要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：公司股票发行对象及现有在册股东中，

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基金管理人，无需按照《证券投资基

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

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履行登记备案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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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，本页为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富

特能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》的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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